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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正在准备司法考试的朋友，我倡导一种面向司法考试本身的方法和态度。
我所特指的是，除非另有所图，否则应当依照司法考试所呈现的规律来确定复习方法；除非另有所好
，否则就以“一次大规模的课堂测验”来看待它。
复习方法之所以关键，目的在于保证效率，因为大家都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笛卡儿就曾说：“行动十分迂缓的人，只要始终循着正道前进，就可以走在离开正道飞奔的人的前面
很多。
”态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态度决定高度，还决定到达高度的速度。
方法和态度自然有个高下之分，正所谓高效的手段家家相似，低效的手段各不相同，要不怎么说英雄
所见略同？
对于司法考试而言，方法就是力量，态度就是自由。
众所周知，考试大纲划定的范围其实是挺吓人的，它是合格的法律人所应掌握的主要知识，规模相当
宏大。
不过，这一任务之完成终究得靠法律人的自觉，司法考试有些无能为力（手段不能）。
司法考试哪能天天考，月月考？
司法部只好请出题的人设计一个万全之策，既要保证筛选出的法律人才确属社会精英，在下车伊始，
走马上任就能烧出各自的三把法律之火；又要保证在仅有的十二个半小时之内顺利完成筛选工作，节
约考试资源，为创建节约型社会作贡献。
这其实很难。
出题的工作虽然风光，却不能信马由缰，任意驰骋，只能在十分有限的场域内发飙。
这样一来，题目是否合适就有了标准。
根据这一标准我们知道，每年都考“战时自伤罪”不好，因为这一知识几无用武之地；而“盗窃罪”
、“抢劫罪”则必须每年考。
我们还知道，不能《婚姻法》考30分，《合同法》只考5分，而相反的做法却再合适不过。
于是乎，考试的范围呈现出了规律性，考试的内容具有了可预测性。
因此，复习司法考试必须跟着规律走，脚步才能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现在清楚的是，最优的复习方法是考什么就复习什么。
这一豪言壮语的实现何以可能？
途径有二：第一，从真题出发；第二，站到遵循考试规律的队伍中去。
真题是个宝！
把历年真题一五一十、丝丝入扣地过三遍，吃准、吃透考题背后的法条和理论，则胸中自有丘壑，如
登高远眺，什么考试的范围、考点复合的方式、陷阱设置的特点、出题人主张的答题标准等，皆能尽
收眼底。
规律不可违！
发现规律是一个除弊的过程；遵循规律，司法考试的世界就会对你敞开。
司法考试的主要范围可以归结为重要、新颖、例外六个字。
所谓“重要”，指调整社会生活频率最高的法律部门、法律制度、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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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重点内容讲解、重点法条解读、历年真题剖析三个方面，详细解读了在历年司法考试中民法的
重点、难点及常考知识点，并对以后的考试进行了预测。
本系列图书由最著名的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的数位专家级培训教师亲自执笔，严格依据本年度国
家司法考试大纲，从考生备考的角度思考，打破当前司法考试教材内容陈腐、材料古旧的弊端，以独
特犀利的视角为广大考生提供最全面、最清晰的解读，促使考生能迅速顺利的通过考试，使本系列教
材更贴近司法考试命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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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秀勇，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副教授，新东方北斗星培训学校司法考试研究中心民法资深辅
导专家，具有多年执业律师、法学教师和司法考试培训经验，对司法考试民法考核的规律、特点及应
对技巧有精准把握，擅长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把枯燥的考点趣味化，使主要考点关联化，引导学员
轻松且牢固记忆，深受学生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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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工具，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
法律行为制度是“让人心想事成”的法律制度，只要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
法律就认可意思表示的效力，按照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即依照当事人的企图发生法律效果，设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2）旨在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
法律行为能够引起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民事主体可以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安排自己
的生产、生活，经由权利义务的中介，实现社会生活资源的有效流动，增进自身的福利，促进社会财
富的增长。
例如，①甲、乙订立汽车抵押合同，该双方法律行为旨在产生物权法律关系。
②甲、乙订立买卖汽车的合同，约定3个月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旨在产生债权法律关系。
③甲、乙签订收养合同，约定甲收养乙之子丙，该法律行为旨在消灭乙、丙间的身份关系，成立甲、
丙间的身份关系。
④继承人甲在遗产分割前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该单方法律行为旨在消灭甲对遗产的继承关系。
⑤房屋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承租人乙继续使用，出租人甲未表示反对，甲、乙旨在通过推定的双方法
律行为变更原租赁关系。
⑥甲将旧电脑扔到垃圾堆，该单方法律行为旨在消灭甲对电脑所有权的法律关系。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1.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共同民事法律行为（1
）单方法律行为。
指仅由一方意思表示就能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类法律行为的特点是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该行为即告成立。
有些单方法律行为属于“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必须针对特定的相对人作出（但无需相对人同
意），否则不生效力。
例如，一般保证人抛弃先诉抗辩权、担保物权人抛弃担保物权、法定抵销权的行使、解除合同等。
①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如果以非对话方式作出，自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如果以对话方
式作出，则自相对人了解时生效。
②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
如果向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作出，则不能发生效力。
例如，一般保证人向债权人与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作出的抛弃先诉抗辩权的，不能产生先诉抗辩权消
灭的法律效果。
有些单方法律行为属于“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一经作出即生效。
例如，抛弃动产所有权、撤销或者变更遗嘱等。
订立遗嘱属于例外，订立遗嘱的行为虽属“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但遗嘱为“死因行为”，遗
嘱做成后成立但不生效，于遗嘱人死亡时生效。
民法上的单方法律行为主要有：①产生物权法效果的：抛弃所有权、抛弃他物权、请求分割共有物。
②产生债权法效果的：债务免除、债务的法定抵销、合同的解除、合同的撤销、无权代理的追认、效
力待定合同的追认。
③产生代理权变动效果的：委托代理权的授予、委托代理权的撤销。
④产生身份法效果的：订立遗嘱、撤销与变更遗嘱、继承权的抛弃、受遗赠权的抛弃、婚姻的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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